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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女士：  
 
 

《仲裁 (委任仲裁員及調解員和決定仲裁員人數 )規則》  
 
  閣下曾於 2013年 8月 19日來函，而本人於 2013年 8月 20日
曾與貴中心蔡偉平先生透過電話交談。  
 
  本部察悉，據閣下最新覆函第 (b)(i)段所解釋，上述《規

則》第 13(2)條的目的並不是要就每宗個案調整不同的費用，而

是讓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下稱 "仲裁中心 ")可定期對相關成本進

行評估，以確保仲裁中心在執行法定職能這項整體服務中，不

會出現重大虧損。然而，現擬的第 13(2)條似乎未能充分清晰地

反映此目的，但卻可能被詮釋為容許仲裁中心因應不同個案的

複雜程度而收取不同的費用。  
 

(a) 為更好地反映仲裁中心的政策用意，與其另行訂定條

文，賦權仲裁中心收取超過 8,000元的費用，請考慮是

否應修訂第 13(2)條，以便仲裁中心可為行使第 13(1)條
所提述的任何職能，不時將該條所提述的費用變更為現

行規則第13(2)(a)及 (b)條所載的金額。  
 
(b) 本部察悉，雖然第 13(1)條指明了 8,000元的金額，但經

仲裁中心根據第 13(2)條變更的金額，只須按照第 13(3)(a)
及 (b)條所載的規定，以行政方式作出通知，而非透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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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法例作出。仲裁中心會否考慮使如此變更的金額亦須

經立法會審議及受立法會修訂？  
 
(c) 請提供現行法例條文的例子，當中容許以行政方式變更

主體法例或附屬法例所指明的費用或收費金額，而新訂

金額無須︰  
 
(i) 經立法會進行先審議後訂立或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序；或  
 
(ii) 刊登憲報。  

 
  祈請閣下盡早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盧志邦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  署理助理法律政策專員李天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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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律師吳文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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